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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产业数字化水平测度
及其出口效应研究

方　慧　张潇叶

摘要: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中国文化产业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其对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日益显现.因

此,亟待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度中国文化产业数字化水平.在分析文化产业数字化影响文化产品出口的

机理基础上,选取中国３０个主要文化贸易伙伴国２０１２ ２０１９年的面板数据加以实证,结果表明:文化产业

数字化具有显著的出口促进效应.异质性检验显示:相较于功能型文化产品,数字化带动了高附加值内容

型文化产品出口的显著增长;促进效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文化距离较小的伙

伴国更为显著.并且,文化产业数字化对影响文化产品出口的制度距离、文化距离具有调节作用,降低文

化贸易成本是数字化发挥出口促进效应的传导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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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与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影响着全球贸易格局,为中国参与国际循环带来

了不确定性.同时,伴随国内数字经济发展,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日益融合,截至２０２０年末,我国互联网

普及率高达７０４％,数字文化新业态平均用户规模突破６亿,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与广泛的用户基础激

发了文化产品的出口活力.２０１０ ２０１９年,我国文化产品出口从４２９亿美元持续增长至９９８９亿美元,
贸易顺差扩大至８８３２亿美元;２０１９年,我国文化产品贸易总额同比增长８９％,尤其以东盟和“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最为突出.我国文化贸易有序健康发展,但仍存在文化产业价值链“低端锁定”、文化贸易摩擦

与输出空间不平衡等问题,如何运用数字技术促进文化产品出口的高质量发展成为不容忽视的现实议题.
围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的部署,«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推动数字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相继出台① ,«政府工作报告»
与“十四五”规划屡次在文化板块强调鼓励数字文化产品“走出去”,明确文化产品独特的人文价值观

属性.基于此,立足我国文化贸易发展现状,探究文化产业数字化发挥出口促进效应的机理与路径,
将对我国依托本地市场优势培育新型文化业态、规避制度与文化距离限制、优化产品出口结构及区域

分布、畅通内外联动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文献综述

当前,在以文化软实力为标志的新一轮国际竞争中,文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

注.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研究

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探讨了双边经济规模、地理距离、文化差异、贸易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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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互联网、汉语国际教育、旅游外交等因素与文化产品出口的关系①,以及国家声誉、本地市场效应

等对不同类型产品的异质性影响②.具体而言,滕良文等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出口贸易

效率不断提升③,但与文化贸易互补性较高的国家间存在一定的市场错配④.部分学者从贸易壁垒角

度揭示文化贸易逆差的原因,但关于距离因素存在正向、负向以及复杂非线性影响等迥异结论⑤.此

外,贸易成本是贸易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但较少涉及文化领域.王洪涛研究发现中国文化产品出口

成本总体呈下降趋势⑥,刘洪铎等则实证检验了双边服务贸易成本的中介效应⑦.然而,目前尚未见

到有文献立足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视角,探究其对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效应.
(二)文化产业数字化的定义与测度

«中国产业数字化报告２０２０»权威界定了产业数字化的概念,但现有文献主要涉及以数字技术引

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发展评价方面,西方学者Florida和 Glaser相继构建了３Ts及３S指

数;国内则主要探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框架、水平测度及战略路径⑧⑨.其次,现有研究关

注文化产业数字化的外延内涵和前景趋势,认为其以数字消费为驱动,以平台模式为主导,以数据挖

掘为资本,以开放创造为特质,极大激发了数字出版、网络动漫、数字传媒、网络游戏等新业态的创

新潜力.但肖宇等指出文化产业数字化面临产业链提质增效、营商环境优化与数字治理等挑战.
综上,相关文化产业发展评价体系中尚未纳入数字化要素,目前仍然缺乏对我国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

水平的测度与评价.
(三)文化产业数字化对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效应研究

目前,将数字化与外贸发展相结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数字技术对外贸效率、全球价值链地位等方

面的影响.具体到文化贸易领域则以定性研究为主,有研究发现数字化能够拓宽文化贸易边界、
壮大数字文化消费规模.其中,“一带一路”沿线成为我国文化贸易出口结构改善的着力点.国

际文化市场的“需求 供给”机制倒逼国内文化产业供给侧数字化改革,但同时应规避数字技术的非适

度应用.实现路径方面,解学芳提出以数字化盘活文化资源,采用联盟策略以跨界融合延长文化产

业的价值链,助力中国文化精准“走进去”;魏婕等则倡导“内外兼修联动、供需两端发力、改革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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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的互动发展模式①.可以发现,数字化在现实中对文化贸易具有促进效应,但缺乏量化支撑;
目前尚未见到将文化产业数字化与文化产品出口相结合的理论分析与机制检验.综合文献回顾,从
产业数字化视角对我国服务贸易领域展开的研究才刚刚破题,尚未发现数字化因素影响文化产品出

口的实证分析.
本研究可能的边际贡献为:第一,归纳与文化产业相关的数字化发展要素,构建包含２个一级指

标、１０个二级指标以及２６个三级指标的综合体系,测度与评价中国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第二,
基于文化产品的经济属性,采用典型的 CES效用函数与科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理论模型,剖
析数字化通过降低可变与固定贸易成本以促进文化产品出口的传导路径,拓展了交易成本理论;第
三,首次将文化数字化要素纳入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实证检验其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总额、出口竞

争力、出口产品结构等方面的影响效应,以及文化贸易成本的中介传导作用,并进一步验证了数字化

对于制度距离、文化距离的调节作用.

二、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测度

中国文化产业数字化的发展态势分析建立在对全国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进行客观评价的基础上,
进一步通过体现数字化发展状况的各项指标予以反映.根据里昂惕夫的投入 产出分析法思想,投入

要素和产出绩效能够综合反映产业发展状况,直接决定一定阶段内的产业发展水平.
根据“十四五”时期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逻辑框架,以发展新业态、新产品与新模式作为巩

固国内大循环、持续供能外部循环的战略着力点②,同时借鉴王秀伟③、袁渊等④的构建思想,分别以

数字化投入要素和数字化产出绩效作为衡量文化产业数字化投入 产出的一级指标,并分解出支撑其

投入 产出要素的多项二级、三级指标.投入要素方面,选取衡量我国产业数字化发展基础及经营性

互联网文化单位情况的１０个三级指标;产出要素方面,以“互联网＋文化”的新业态,如网络版权、数
字阅读、网络文学、视频与直播、网络动漫、网络游戏、网络音乐及网络新闻的市场规模与用户规模加

以衡量,详见表１.选用熵权 TOPSIS法测度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各项指标数据由作者手动

整理.
综合评价结果显示:２０１２ ２０１９年间,中国的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取得了质的飞跃.样本期

间内的前两年,文化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开始缓慢起步;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年,伴随着数字经济在中国的崛起,
文化产业的数字化水平高速攀升,直至２０１８年有所放缓⑤.

近年来,伴随着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我国文化产品出口发展迅速,在出口区域分布、出口

产品结构优化等方面保持向好态势.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思考:文化产业数字化与文化产品出口是否

存在协同发展效应? 数字化对于文化产品出口总量、出口结构及出口区域分布是否存在优化效应?
考虑到文化产品特殊的意识形态属性,政治人文因素不容忽视,受此影响,数字化发挥出口效应是否

存在地区异质性? 数字化是否对文化距离、制度距离有调节作用? 以上问题亟待通过进一步理论分

析与实证检验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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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国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来源

文

化

产

业

投

入

要

素

产

出

绩

效

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基础

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

网络版权市场

数字阅读市场

网络文学市场

视频与直播市场

网络动漫市场

网络游戏市场

网络音乐市场

网络新闻市场

互联网普及率

互联网网站数

互联网网民人数

产业数字化占 GDP的比重

文化及相关产业专利授权数

互联网国际出口带宽

互联网及数据通信

机构数

从业人员数

资产总计

网络版权市场规模

网络支付用户规模

数字阅读市场规模

数字阅读用户规模

网络文学市场规模

网络文学用户规模

视频与直播市场规模

网络视频用户规模

网络动漫市场规模

网络动漫用户规模

网络游戏市场规模

网络游戏用户规模

网络音乐市场规模

网络音乐用户规模

网络资讯市场规模

信息流广告市场规模

WDI数据库

中国信通院

«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

ITU国际电信联盟

«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腾讯研究

院、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文化

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第

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

物和旅游统计年鉴»,个别缺失

数据用插值法补齐

三、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文化产品具备传统商品的经济属性,同时体现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核心文化价值观.本文采用

典型的CES效用函数与CobbＧDouglas生产函数构建理论模型,嵌入数字化这一技术因素,剖析文化

产业数字化对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本文假设一共有n 个国家,每个国家都具备成熟的文化产品出

口企业,j国为文化产品进口国,i国为文化产品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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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化产品进口国行为

本文假定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典型的CES函数,公式为Uj＝(∑
n

j＝１
Xji

σ－１
σ )

σ
σ－１ ,其中,Xji 代

表j国进口i国的文化产品.另外,引进变量ωj 作为j国消费者的收入来源(劳动报酬),Pji 作为j
国进口文化产品的价格.因此可得j国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问题,通过拉格朗日乘数法求解可得到j
国进口i国文化产品的需求函数如式(１):

MaxUj ＝(∑
n

j＝１
Xji

σ－１
σ )

σ
σ－１

s．t．XjiPji＝ωj

Pji＝
Xji

－１
σ

∑
n

j＝１
Xji

σ－１
σ

ωj

(１)

(二)文化产品出口国行为

本文假设我国拥有一家典型文化企业来从事文化产品的生产与出口,采用规模报酬不变的CobbＧ
Douglas生产函数进行分析,原公式为xi＝Ai(φ)Kα

iL１－α
i ,其中,Ai 代表综合技术水平,φ 为数字化

发展水平,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同时,引进K (资本要素)、L (劳动要素),由于
dxi

dAi
＞０且

dAi(φ)
dφ

＞

０,因此可得i国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一阶求导后可得i国的利润最大化条件如式(２):

Maxπi＝PiXi－ωiLi－γiKi

Pi＝A－１
i α－α １－α( )α－１γα

iω１－α
i

ö

ø
÷ (２)

(三)考虑贸易成本对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

根据一价定律,相同文化产品在不同国家销售,若是以统一货币计价则价格相等.而现实中,文
化贸易还需考虑其他因素.基于交易成本理论:本文假设eji 为间接标价法下的名义汇率,τji 为可变

贸易成本(包含生产、运输、沟通、信息搜寻成本等),fji 为固定贸易成本(包含制度、市场准入成本

等),并将其代入进出口产品价格关系公式:

Pji＝Pieji １＋τji(φ)( ) １＋fji(φ)( ) (３)

显然,dτji(φ)
dφ

＜０且
dfji(φ)

dφ
＜０,即数字化发展水平越高,其文化贸易成本越低.进一步,将

(１)(２)式代入到式(３),并对等式两边进行全微分处理,可推导出公式(４):

１
σXji

＋
σ－１
σ

æ

è
ç

ö

ø
÷

Xji
－１
σ

∑
n

j＝１
Xji

σ－１
σ

é

ë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dxij

＝
１
ωj

dωj －
１
γi

dγi－
１－α( )

ωi
dωi－

１
eji

deji＋
１

Ai φ( )
dAi φ( )

　－
１

１＋τji φ( )
dτji φ( ) －

１
１＋fji φ( )

dfji φ( )

(４)

由此可得出结论,由于Pji＝
１

σXji
＋

σ－１
σ

æ

è
ç

ö

ø
÷

Xji
－１
σ

∑
n

j＝１
Xji

σ－１
σ

＞０,可知
dxji

dAi(φ)＞０, dxji

dτji(φ)＜０且

dxji

dfji(φ)＜０.又有
dAi(φ)

dφ
＞０,dτji(φ)

dφ
＜０且

dfji(φ)
dφ

＜０,可得
dxji

dφ
＞０.这充分说明,文化产业

的数字化发展对文化产品出口具有促进效应,而这一促进效应主要基于文化贸易成本的降低.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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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分别就可变与固定贸易成本展开定性分析.

１．可变贸易成本.首先,数字技术应用于文化产品生产,可以通过重构文化产业链,促进专业化

分工合作、提高生产效率、缩减劳动支出,进而有效降低文化企业的生产成本.其次,根据“理性成瘾

理论”,文化贸易持续期会对其消费偏好与市场规模产生重要影响,而数字技术拓宽了可贸易文化产

品的边界,伴随运输链条的数字化,数字文化产品突破地理距离的限制,多元文化交融进一步缩短了

文化距离.在理想状态下,当全球文化产业实现完全数字化,文化产品将转化为数字产品,此时,由传

统地理距离引致的“冰山运输成本”将趋向于零,未来,数字文化产品的出口将更多受到一系列非关税

壁垒的限制.再次,数字化发展使交易双方摆脱时空距离限制,借助可视化通讯实时联络,避免了传

统贸易中“面对面”磋商造成的人力及财力损失,有效提升沟通效率,降低时间成本.最后,数字平台

的搭建能够扩大产品信息的搜索与展示范围,使特定产品的供需信息匹配更加高效,降低了信息不对

称性与信息搜寻成本,提高了文化贸易决策效率.

２．固定贸易成本.主要受非关税贸易壁垒、国内行政干预、适应境外相关标准等因素影响①.首

先,数字技术推动文化企业向技术驱动型转变,有助于催生如云展览、云旅游、数字阅读等新业态,助
力文化企业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深耕海外市场,伴随着各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完善,有效降低了

数字文化产业的准入门槛和市场进入成本.其次,数字经济时代,建立在交易行为数字化基础上的信

用评价体系扩展了信用评估的方式与范围②,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信用信息共享提供了新渠道,降低了

贸易双方的信用成本.再次,在贸易履约阶段,数字技术推动了政府工作的信息化进程,各类在线服

务的提供如信息化通关平台建设,能够提高相关贸易合规手续办理效率,降低贸易履约的制度成本.
而文化产品除了一般商品的经济属性,还具有政治、人文等多重属性,必然会受到不同文化和制度的

限制,故文化产业数字化不可能是促进文化产品出口的唯一决定因素,但其可通过对制度和文化距离

的调节作用不断减少阻碍、降低成本.
基于现状与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１: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具有贸易促进效应,能够推动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
假说２:文化产业数字化能够通过降低可变与固定贸易成本,进而促进中国文化产品出口.
假说３:由于文化产品的独特社会文化属性,其出口更多受制于制度与文化距离,而产业数字化对

于制度、文化距离的作用发挥具有调节效应.

四、研究设计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设定

本文将文化产业数字化指标纳入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研究影响我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的关键

因素,模型设定如下:

lnexijt＝β０＋β１Digitalijt＋λControlijt＋δi＋ηj ＋γt＋εijt (５)
其中,下标i、j、t分别表示出口国、进口国以及年份.exijt 表示中国在t年对进口国j的文化产品

出口额,Digitalijt 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表示文化产业数字化水平;Controlijt 表示一组控制变量,
包括相对人均收入差距、进口国人口总量、地理距离、政治文化距离、实际有效汇率、贸易开放度、知识

产权保护水平、消费价格指数.δi ,ηj ,γt 分别表示出口国、进口国及年份固定效应,εijt 为误差项.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３０个贸易伙伴国或地区作为研究样本,覆盖了中国 东盟、欧盟及北美三大自贸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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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锋、熊平:«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因素决定»,«经济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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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①,时间跨度为２０１２ ２０１９年.样本期间,中国面向所选３０个国家或地区的

文化产品出口额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８０％.因此,本文的测度结果能够充分反映中国文化产

品出口的动态演变.

１．被解释变量.核心文化产品出口贸易额(lnex ).根据«２００９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统计框

架»,样本包含着８５种 HS２００７六位编码下的核心文化产品.与相关文化产品相比,核心文化产品所

带有的“文化属性”更能体现文化资本存量、文化创造性和文化竞争力水平.因此,本文以 HS２００７为

基础,将研究的文化产品出口贸易范围锁定于核心文化产品②.最终通过计算得到中国对３０个伙伴

国的核心文化产品出口总额,相关数据来源于 UNComtrade数据库.

２．核心解释变量.文化产业数字化(Digital).一方面,本文基于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传统评价

方法,整合数字化要素指标,对２０１２ ２０１９年期间中国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Digitali )进行了测

度.另一方面,目标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Digitalj ),是承接数字文化产品进口的载体,是国内外

文化传播的平台.相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更完善的国家,更具备承接国际数字文化贸易及传播优质

文化产品的能力,更容易吸收中国文化产业数字化的溢出效应.但同时,后发优势理论又表明:初始

技术差距越大,落后经济体通过学习和吸收前沿技术的空间越大,获得的技术增速往往也越快.基于

此,本文借鉴齐俊妍与任奕达的研究,综合测评目标国的固定宽带使用率(互联网端)及移动网络覆盖

率(手机端),以此衡量目标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③.进而,将其与中国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水

平的交互项作为后文实证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考察文化产业供给端的数字化转型与文化消费需求

端的数字化升级是否能够合力激发“出口促进效应”.

３．控制变量.(１)POP 表示伙伴国的人口总量,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２)Gap 表示双边的实

际人均收入水平的差额(取绝对值),来源于联合国数据库.(３)TOI 表示伙伴国的贸易开放度,用商

品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数据来源于UNComtrade.(４)ExRate表示人民币

的实际有效汇率水平,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５)IPR 表示伙伴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知

识产权保护通过市场扩张与市场势力效应对贸易产生影响,且对创意产品的正效应更强④,数据来源

于 WEF历年«世界竞争力报告»⑤.(６)CPI表示伙伴国的消费价格指数,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２０１２
２０１９».(７)GD 代表地理距离.借鉴蒋殿春等的研究,用两国首都间的地理距离与世界平均油价的

乘积来衡量时变距离因素⑥,数据来自CEPII、IMF数据库.(８)INSD 代表政治文化距离,采用制度

距离与文化距离的交互项衡量,数据分别来自世界银行与 Hofstede网站,均采用 KSI指数方法

计算⑦.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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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样本国家(地区)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大、中国香港、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意大利、日
本、老挝、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菲律宾、波兰、韩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南非、西班牙、泰国、土耳其、英国、美
国和越南.
由于２０１２ ２０１９年的样本范围内涉及 HS２００７、HS２０１２以及 HS２０１７三次编码的变动,本文以 HS２００７为基础根据编码

变动对照表进行了编码转换.
齐俊妍、任奕达:«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一带一路”沿线４３国的考察»,«国际经贸探

索»２０２０年第９期.
郭小东、吴宗书:«创意产品出口、模仿威胁与知识产权保护»,«经济学(季刊)»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世界经济论坛(WorldEconomicForum)每年发布的«世界竞争力报告»中列示了各国(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评分范

围为１ ７分,从１ ７代表保护水平逐步提高.
蒋殿春、张庆昌:«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引力模型分析»,«世界经济»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制度距离:借鉴 Kaufmannetal的研究,从表达与问责、政治稳定与无暴力程度、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水平和腐败控制

６个维度,值越高代表该国的制度质量越高.文化距离:根据 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具体包括权利距离、个人/集体主

义、男/女性度、不确定性规避、长/短期导向和放纵与约束等６个维度测算.



表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指标名称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lnex ２４０ １２．８８ ０．９９２ ９．１６０ １２．８６ １５．１７

Digital ２４０ ２５．０４ ５．１３５ ９．４６４ ２７．０９ ２９．７１

Gap ２４０ ９．６７０ １．１０３ ７．３６３ ９．７８６ １１．０８

TOI ２４０ １０．９０ ０．７２４ ９．０９４ １１．１３ １１．９２

CPI ２４０ ４．８０３ ０．２０６ ４．６３３ ４．７２４ ５．８２０

POP ２４０ １７．８３ １．１６８ １５．５２ １７．９５ ２１．０２

ExRate ２４０ ２．７６４ ３．２２２ ０．４６２ １．４８６ １０．３４

IPR ２４０ ４．９５８ １．１９２ ０．２８５ ５．４３５ ６．１５３

GD ２４０ ２．８０５ ０．９８８ １．１４６ ２．５０９ ４．９５４

INSD ２４０ ０．４７２ １．５３９ ７．９９９ ０．９５１ ２．１２９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１．全样本检验.表３是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整体估计结果,第(１)(４)列结果显示:中国文化产业

数字化与伙伴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均对文化产品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重点

观察本文核心解释变量,即中国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与伙伴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交互项

(Digital)的估计系数符号及其显著性,可以发现:第(５)列中,Digital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１％的统

计水平上高度显著;第(６)列中,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Digital的估计系数有所降低,但依旧在

５％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上述结果初步表明:随着数字技术发展,数字化水平的整体提升能够显

著促进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这也意味着我国得以凭借数字经济优势争取更大份额的全球文化贸

易市场.
另外,文化产品兼具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等综合属性,对于其出口发展质量的测评不能与制造

业一概而论.基于文化产品的“理性成瘾”特征,需求国的主观评价及消费持续期从侧面反映了其对

于中国的文化认同,从而使得出口贸易额成为衡量文化认可度的直接标准,并进一步通过出口产品结

构、出口区域分布及出口竞争力间接反映出更深层次的文化产品出口发展质量.

表３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Digitali
０．１４６∗∗∗

(９．９７９)
０．０６２∗∗

(２．４８４)

Digitalj
０．３３２∗∗∗

(４．１４１)
０．２２８∗∗

(２．５６４)

Digital
０．１１０∗∗∗

(４．２０５)
０．０７３∗∗

(２．３９９)

Gap
０．３３８∗∗

(２．１６５)
０．２５６
(１．６８０)

０．２５３
(１．６２８)

TOI ０．３８８∗∗

(２．５６０)
０．３２０∗∗

(２．４４０)
０．３１９∗∗

(２．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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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CPI ０．４０４∗∗∗

(２．７７３)
０．６０５∗∗∗

(３．９１８)
０．５８７∗∗∗

(３．９７６)

ExRate ０．２８２∗∗

(２．６０３)
０．３０１∗∗

(３．２１３)
０．３０１∗∗∗

(３．２０２)

IPR ０．１９６∗∗∗

(３．４９６)
０．１３８∗∗

(２．４３９)
０．１３０∗∗

(２．０９３)

POP
０．０５８

(０．６２５)
０．０７８

(０．８０７)
０．０７２

(０．７４７)

GD
０．０４１

(０．５６０)
０．０３１

(１．９０３)
０．０３３

(０．４５０)

INSD ０．０３５∗∗

(２．１０７)
０．０３４∗

(１．９０３)
０．０３８∗∗

(２．０９３)

_cons １２．５２４∗∗∗

(３２２．０８７)
６．５３６∗∗

(２．６６７)
１１．３６７∗∗∗

(３６．５９５)
８．７１１∗∗∗

(３．９２２)
１１．２１６∗∗∗

(３３．０１８)
８．５３２∗∗∗

(３．９４８)

年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国家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adj．R２ ０．４２５ ０．５２６ ０．４６６ ０．５３５ ０．４６４ ０．５３４

　　注:∗ 、∗∗ 和∗∗∗ 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字为参数的t统计量,下表同.

从表３第(６)列中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１)伙伴国的贸易开放度(TOI)、伙伴国的知识产

权保护水平(IPR)与汇率水平(ExRate)均显著为正,符合预期.(２)伙伴国的消费价格指数(CPI)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尽管CPI 提升引致的物价上涨、本币贬值有利于境外产品流入;但同

时,通货膨胀会导致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降低、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不利于文化产品的跨境贸易.
(３)地理距离(GD)系数为负但不显著.理论上,地理距离越远,两国间的文化趋同性越小,对于出口

会进一步呈现抑制效应,但本文研究表明地理距离的限制并不显著,这可能源于文化产业数字化升

级、数字文化贸易发展以及全球物流体系效率的提升.(４)政治文化距离(INSD)显著为负,作为国

家间在规则、价值观等层面相似程度的衡量指标,符合预期,表明人文制度因素仍是限制文化产品出

口的重要方面.

２．异质性检验

(１)不同种类文化产品的检验.为考察数字化是否有助于优化我国文化产品出口结构,本文首先

借鉴周宏燕对内容型、功能型文化产品的分类标准①,将核心文化产品中的图书、报纸和期刊、声像制

品、视觉艺术品、视听媒介定义为内容型文化产品,其他产品则定义为功能型文化产品.结果表明:文
化产业数字化对内容型文化产品出口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这说明数字化在推动我国文化产品出口

攀升的同时优化了产品出口结构②.究其原因,功能型文化产品所主要包含的印刷品、书法工具、乐
器等多属劳动密集型产品,可以看作是中国的制造优势在文化产品领域的自然延伸,直接体现了文化

产品的经济价值;内容型文化产品则涉及大量与存储介质有关的文化内涵与创意,兼具经济、政治与

意识形态等多重属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而数字化传播与销售渠道的拓展,缓解了文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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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信息不对称,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进而促进具备高附加值的内容型文化产品出口.
其次,本文选取内容型文化产品中颇具代表性的六类产品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对新型媒

介产品的出口促进效应最为显著,其次是视觉艺术品与图书,这主要源于数字化使文化内容供给侧成

本降低、需求侧的约束放松;声像制品系数为正却不显著,表明这一领域的数字贸易仍处于发育阶段、
尚未成熟;报纸期刊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大数据时代,新媒体迅速崛起并伴随着网络咨询、信息流广

告市场的蓬勃发展,传统纸媒原有的市场份额和盈利空间受到巨大冲击,面临着发行量萎缩、广告收

益下降及人员流失等现实困境,供给端持续收缩与需求端的产品替代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此类产品

出口;另外,数字化发展对摄影产品具有出口抑制效应,究其原因,以摄影影视为代表的视听产品,虽
是体现文化内涵的高附加值文化产品,但其消费受到文化距离、时间和收入的多重约束①,具备更高

的审批及准入限制,需要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将文化形象做成衍生品,让文化产品消费突破时间

等约束来拓展市场份额.
(２)是否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检验.２０１３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立足于经济空间的融通并

诠释了文化空间的包容;２０１７年,原文化部正式发布«“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为
“一带一路”文化贸易指明了方向,但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不完善,导致近年来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北
美、欧盟及日韩等伙伴国是否能够发挥技术先发优势“乘胜追击”、持续扮演引进优秀中华文化的主力

军? 而东盟、“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兴经济体又是否能够借助“后发优势”取得突破? 针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加入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水平依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我国“一带一

路”倡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符合后发优势理论,即初始经贸及技术基础越差,“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

所获得的学习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就越大.同时,愈加频繁的经贸合作与数字基础设施援建存在协

同效应,强化了“五通”,改善了文化贸易市场错配进而促进出口区域分布多元化②.
其次,诸多研究表明,地理、制度与文化距离皆对“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文化贸易产生负面影响,但

三者并不存在完全趋同性.因此,本文进一步控制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地理距离并考察核心解释变量与

三者各自的交互效应.结果显示:数字化与地理距离(Digital×GD)、数字化与文化距离(Digital×
Cul)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而数字化与制度距离的交互项(Digital×INSD)系数显著为正.这

说明中国文化产业的数字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理、文化距离对面向“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

的出口抑制作用;却增强了制度距离对于文化产品出口的阻碍,这更多归因于沿线东道国复杂的地缘

政治环境.对于非“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数字化削弱了制度距离的限制作用,却强化了文化距离的负

向影响,这表明数字化程度并非文化产品出口的决定因素,政治人文距离的影响不容忽视;且数字化

并不能完全消除地理距离的限制,但信息平台建设、运输链条数字化使地理距离、运输成本等传统贸

易阻力在理想状态下变得微乎其微.综上,中国文化产业数字化的出口促进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文化

距离与制度距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化对二者存在调节效应,假说３得以验证.
(３)是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检验.截至２０１９年年底,中国已同２５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自

由贸易协定,陆续升级了中国 东盟、中国 智利、中国 新加坡和中国 巴基斯坦相关合作协定,而这能

否助力文化产业数字化发挥出口促进效应有待深究.结果表明:数字化发展对已签署FTA的伙伴国

具有更为显著的文化产品出口促进效应.究其原因,FTA 缔约意味着一系列降低贸易壁垒、促进贸

易自由化以及贸易优惠的政策落地,尤其是数字文化领域的协议条款,有利于为双边文化贸易的开展

提供交流互鉴的平台.另外,随着FTA的协议安排逐渐涉及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与跨境电商等“边界

内”规则,可以在产业数字化发展背景下维持双边贸易关系的稳定,最终促进文化产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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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不同文化距离检验.在区域一体化发展日益深化的背景下,数字化是否能够缓解由文化距离

所引致的贸易阻力有待考究.本文借鉴 Hosfatede的研究①,按照 Kougut和Singh提出的公式,从权

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男性主义、经济目标长期导向、社会成员自身放纵程度６个维度构

造文化距离指数cdij ,具体公式如下:

cdij ＝
∑

６

i＝１

[Iij －Ii( ) ２/Vi]

６
其中,Iij 与Ii 分别代表东道国j和母国在第i个文化维度上的得分,Vi 是第i个维度上具体数值

的方差.研究发现,较小的文化距离能够显著放大数字化对于文化产品出口的促进效应.文化距离

较小意味着双边文化亲近程度较高,“理性成瘾”机制表明文化同源的背后蕴含着较大规模的消费市

场,能够通过降低信息搜寻与沟通成本促进文化产品出口②.
(二)稳健性检验

１．更换被解释变量.通过测算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市场占有率与贸易竞争力指数,考察发现文

化产业的数字化发展在实现出口促进效应的同时,有助于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③.究其原因,中国具

备经济总量巨大、文化底蕴深厚、数字技术领先等关键特征,有能力吸引全球优质资源,依托本地市场

效应强化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另外,数字化为全球文化市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交易平台,受供给侧

规模经济效应、需求侧网络外部性、消费不完全替代性以及搜索成本等方面影响的“赢者通吃”现象得

以缓解,从而带动了文化贸易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２．内生性问题的处理.本文选取了两种工具变量:一是内生变量的１阶滞后项;二是将各国研发

支持力度(各国研发投入占增加值的比重)作为工具变量纳入回归方程.杨帆等研究发现研发投入能

够扩大技术前沿差距,是技术创新的单向格兰杰原因④.因此,这一指标与国家数字化发展水平具有

较高的相关性,却与核心文化产品贸易额没有直接关联,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本文构建的工具

变量符合外生性假设条件.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之后,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的估

计系数显著为正,且其数量级较之于前文估计结果明显增大,这表明在不考虑内生性问题时容易产生

向下估计偏误.即便如此,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证明了本文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⑤.

六、机制检验

本文在理论机制分析部分强调了文化贸易成本的中介作用.鉴于此,分别从可变贸易成本与固

定贸易成本视角,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
(一)可变贸易成本

文化产品不仅体现了传统商品的经济属性,还包含着意识形态等价值观属性.因此,本文所研究

的可变贸易成本(τji )不仅涵盖了传统的运输成本,还包括由国家间文化差异引致的信息搜寻成本及

沟通成本.其中,传统的运输成本采用中国与伙伴国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衡量;文化差异所引起的可

变贸易成本方面,与前文一致,通过六大维度的文化距离指数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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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固定贸易成本

Baldwin和 Krugman认为固定贸易成本包含母国进入及留在出口市场所需支付的成本,但当前,
大多数文献并未对此给予明确界定.通常认为,固定贸易成本主要受非关税贸易壁垒、商务谈判及人

员往来、国内行政干预、信息成本、多边贸易体制等因素影响,但上述变量难以直接进行测量①.为

此,本文沿用曲如晓等的思想②,选取伙伴国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作为固定贸易成本(fji )的代理变量.
经济自由度通常被看成是反映制度与政策质量的指标,该指标得分越高,该国经济的自由度越高,意
味着固定贸易成本越低,国家间贸易往来就越密切.

考虑到所选可变、固定贸易成本的代理指标可能存在遗漏,为避免检验偏误,本文基于综合贸易

成本视角,再次验证成本中介效应.基于双边实际贸易流量及双边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合理份额,进
行间接测算,在 Anderson和 Wincoop模型的基础上推导得出比目前常用的 Novy模型更具微观应用

基础的一般均衡模型:

Tx
ij ＝

XiMj

Xij(Xw －Mi－Xj)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σ
－σ

＝
XiMj

Xij(Xw －Mi－X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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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ê

ù

û
úú

１
σ－１

(７)

其中,下标i、j分别表示出口国(中国)和进口国,Tx
ij 表示中国向j国出口的文化贸易成本,Xi

与Xj 分别表示中国及j国的全球出口总额,Mi 与Mj 分别表示中国及j国的全球进口总额,Xij 表

示中国出口到j国的份额,Xw 表示世界文化产品出口总值,σ是文化产品的出口替代弹性.本文所

涉及的中国及各贸易伙伴文化产品的进出口、中国文化产品对各贸易伙伴的出口值以及世界文化产

品出口总值,分别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和世界银行数据库.至于替代弹性σ,Novy等人将其设

定为８,但文化产品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属性使其在出口中会遇到各种“文化折扣”,故本文将σ值设定

为６.
本文参照温忠麟的检验程序执行中介效应检验③,回归结果见表４:第(２)(４)列结果表明,在引入

文化贸易成本相关指标后,数字化对文化产品的出口促进效应依旧显著,假说１再次得以验证.其

次,综合第(１)(４)列结果来看,数字化可以通过降低文化贸易可变成本、固定成本来促进文化产品出

口,假说２得以验证.
但是,相较于固定贸易成本,文化产业数字化对于可变贸易成本的改善效应更为显著,同时,可

变贸易成本的中介效应也更为显著.究其原因,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最为直接的影响便是提升产

业链效率,缩减劳动支出并降低文化产品的生产成本;其次是使文化产品出口摆脱了传统运输成本

的约束,通过数字平台建设缓解信息不对称性,提升双边沟通效率并简化交付流程.因此,数字化

的成本效应及出口效应更直接体现为对于可变贸易成本的改善.而固定贸易成本更多受制于特定

市场准入条件与国民待遇,其出口促进效应的发挥更局限于特定国家及区域,加之出于对本土知识

产权保护及国家数据安全考虑,部分国家开始对数字文化产品跨境流通施加限制,这为基于数字技

术的出口增长带来不确定性.另外,固定贸易成本的降低意味着东道国的市场准入门槛降低,可能

会吸引更多第三方伙伴国的产品出口,增量市场提升了文化多样性,却也加剧了多元文化的国际竞

争,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造成一定的“挤出效应”.表４第(５)(６)列结果表明:在以综合贸易成本

为替代指标的机制检验中,结果与假说２相一致,再一次验证了文化贸易成本在数字化发挥出口促

进效应中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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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中介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Digital
－０．２７５∗∗∗

(－８．７７６)
０．０１１∗∗∗

(３．０５９)
０．０２６∗∗

(２．０９８)
０．０１０∗∗∗

(３．３０８)
－０．１３７∗

(－１．７０２)
０．００８∗∗

(２．３８９)

可变成本 －０．２９８∗∗

(－２．３０３)

固定成本 ０．４９９∗∗∗

(２．８７０)

综合成本 ０．６２５∗∗∗

(１３．３１６)

_cons ２４．９９０∗∗∗

(３．２１０)
１５．７５１
(１．０１３)

６．６６２∗∗∗

(５．７４１)
３．２４９

(１．７４１)
１．２２８

(０．０４５)
１２．３２２
(１．１７２)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４０

adj．R２ ０．９４７ ０．９６８ ０．７２０ ０．９８３ ０．４７２ ０．９８３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立足于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现状,在对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与评价的基础上,分
析其对于促进文化产品出口的传导机制,并进行了一系列实证检验.研究发现:(１)２０１２ ２０１９年间,
伴随着数字经济在中国的崛起,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进程经历了缓慢起步、高速攀升与发展放缓阶段,
数字化水平取得了质的突破.(２)文化产业的数字化发展具有显著的贸易促进效应,能够在推动中国

文化产品出口的同时,优化产品出口结构和区域分布,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中介机制检验表明,促进

效应主要通过降低文化贸易成本来实现,但相较于固定贸易成本,可变贸易成本的中介效应更为显

著.(３)促进效应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文化距离较小的伙伴国之间更为显

著;但文化产业数字化不是促进文化产品出口的唯一决定因素,其对影响文化产品出口的制度距离、
文化距离具有调节作用.(４)文化产业数字化能够优化产品出口结构,相较于功能型文化产品,数字

化对内容型文化产品具有更为显著的出口促进效应,特别体现于新型视听媒介、视觉艺术品及图书等

高附加值文化产品的出口.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１．大力推进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降低文化贸易成本.扶持新型数字创意产业,培育数字集群聚

合成长,并从财政资金税收返还、创新创业政策扶持等多种渠道提供便利化,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运用

数字平台提升出口营销能力,借助大数据分析打造内含共同文化诉求点的创意产品,以期降低信息搜

寻与沟通成本;同时,又要聚焦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坚持本土化道路,把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智慧

寓于其中;赋能传统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促进“文旅＋科技”融合发展,高效

盘活文化遗产以带动中华名片“走出去”.

２．充分发挥文化产业数字化的调节作用,缩小区域间文化与制度距离.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援助,深化文化设施联通;加强国别研究,积极探索“一国一策”,区分不同国

情之下的文化传统与价值取向,提供定制化文化产品服务;借助３D打印、VR、生物仿真、全息投影、移
动导览等数字技术,通过孔子学院网络课堂、博物馆“云展览”、丝路“云旅游”、艺术节展会及留学访问

等不同形式的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积极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自贸区的设立,完善自贸协

定中有关数字文化跨境贸易的细则,在文化贸易便利化领域推广“出版物发行业务许可与网络发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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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联办”“进出口商品智慧申报导航服务”等制度,以期缩小多边制度距离.

３．强化数字文化品牌效应,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在当前“内容为王”的时代,要支持具有鲜明中

国文化特色原创IP的开发转化,克服文化创意同质化现象,围绕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产业经济

带,以及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定位,开发差异化的区域特色精品,打造数字文化产

业品牌,并强化品牌的聚合效应与光环效应,以促进内容型、知识技术密集型文化产品的出口结构优

化;强化文化新业态版权立法的顶层设计,特别是在不断出现盗版侵权问题的数字影音、网络游戏、数
字阅读领域,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积极参与制定全球文化贸易规则,在应对一系列非关税贸易壁

垒中掌握主动权与话语权,为我国的文化企业开展数字贸易创造具有优势的国际营商环境.

ResearchontheMeasurementandExportEffectoftheDigitalizationofChinasCulturalIndustry

FangHui　ZhangXiaoye
(Schoo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andTrade,Shandong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

Jinan２５００１４,P．R．China)

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ofdigitaltechnology,thedigitalizationlevelofChinasculturalinＧ
dustryhasbeencontinuouslyimproved,anditsimpactontheexportofculturalproductshas
becomeincreasinglyapparent．Therefore,itisurgenttoconstructanindexsystemtomeasurethe
digitalizationlevelofChinasculturalindustry,theoreticallyanalyzethemechanismofculturalinＧ
dustrydigitalizationaffectingtheexportofculturalproducts,andselectthepaneldataofChinas３０
majorculturaltradepartnersfrom２０１２to２０１９forempiricalevidence．Theresultsshowthat:from
２０１２to２０１９,thedigitalizationlevelofChinasculturalindustryisgrowingrapidly．ThenthedigiＧ
talizationoftheculturalindustryhasasignificantexportpromotioneffect．WhilepromotingtheexＧ
portofChineseculturalproducts,itcanoptimizetheexportstructureandregionaldistributionof
products,andcultivatenewadvantagesinexportcompetition．Theheterogeneitytestshowsthat:

comparedwithfunctionalculturalproducts,digitalizationhasledtoasignificantincreaseintheexＧ
portofhighvalueＧaddedcontentＧbasedculturalproducts,suchasnewaudioＧvisualmedia,visualart
andbooks;Andthisfacilitationeffectismorepronouncedforthecountriesalongthe “Beltand
Road”,andpartnerswithsmallerculturaldistancesorhavesignedFTA．Thedigitalizationofthe
culturalindustryhasamoderatingeffectontheinstitutionaldistanceandculturaldistancethataffect
theexportofculturalproducts．Theresultsofthemechanismtestshowthatreducingthecostof
culturaltradeisthetransmissionchannelfordigitalizationtoplaytheexportpromotioneffect．Based
ontheaboveanalysis,makepolicyrecommendations:Vigorouslypromotethedigitaldevelopment
oftheculturalindustryandreducethecostofculturaltrade;Givefullplaytotheregulatingroleof
thedigitalizationoftheculturalindustry,reducetheculturalandinstitutionaldistancebetweenreＧ
gions;StrengthenthebrandeffectofdigitalcultureandcultivatenewadvantagesinexportcompetiＧ
tion．
Keywords:Culturalindustry;Digitalization;Promotioneffectofexport;Trade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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